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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的通知

深洁协〔２０２０〕０８号

现批准由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编的《装配式

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为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号为

Ｔ／ＳＺＣＡ１—２０２０，自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１９日起实施。

本规程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ｗｗｗ．ｔｔｂｚ．ｏｒｇ．ｃｎ）、深圳市标准信息平台（ｓｚｂｚ．ｓｉｓｔ．ｏｒｇ．ｃｎ）和深圳

市洁净行业协会官方网站（ｗｗｗ．ｓｚｃｌｅａｎ．ｏｒｇ．ｃｎ）公开，由深圳市洁

净行业协会委托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

导意见》《“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等国家关于推动装配式

建筑快速发展的政策要求，满足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发展的需要，经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批准，由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并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制定了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

本规程整合了行业著名的科研机构，知名的高校和领先的企

业等优势资源参与规程的编制工作，保证了规程的编制质量。在

编制过程中，编委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装配式洁净

手术室的实践经验，吸收国内外相关先进的标准和技术经验，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规程的编制工作，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征求意

见。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通过了由国内知名医院、高校、科研机构和

设计院、施工企业、设备材料供应商等组成的审查专家委员会审

查，并最终定稿。

根据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对

本规程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和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送审稿评审会议

纪要给予本规程的评价，本规程将洁净手术室工程模式改变为产

品采购模式是最大创新点；四大部品（件）体系定义是对装配式洁

净手术室的最大贡献；将洁净手术室产品通过设计模块化、部品

（件）生产加工工厂化、现场装配化组合成一个完整体，符合国家相

关部门对装配式建筑总体原则，也顺应洁净手术室建设市场总体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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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设计、材料、

装配、验收与检测、使用维护等。

本规程某些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的具体技术问题，使用者可直

接与本规程有关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协商处理，本规程的发布机构

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莲花北村富莲大厦 ３ 栋 ３１６，邮编：５１８０３６，邮箱：ＳＺＣＡ＠

ｓｚｃｌｅａｎ．ｏｒｇ．ｃｎ）。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审查专家单位、主要审查人员、主

要起草人员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主 编 单 位：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暨南大学实验动物管理中心

深圳市众安康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昌隆鑫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科金信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天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傲通环球环境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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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三九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铭铉净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通快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欧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审查专家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仲恺农业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中石化上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审查人员：许钟麟　林正刚　王惠芳　张树军　倪　昆

肖　平　王寒栋　张彦国　曹国庆　刘燕敏

丁力行　杨一心　杭　海　王四海　陈万略

主要起草人员：叶嘉欣　刘建军　傅江南　马俊杰　申华东

彭永文　夏　皓　奚晓鹏　杨九祥　柯颖锋

刘丰钧　黄宝华　刘升华　张　辉　谢昭隆

陆建南　文明勋　管朝明　韩玲玲　刘晓清

庄宝豪　马仁勤　朱文华　马兆勇　欧阳应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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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工程技术质量，促进装配式建筑

技术发展和进步，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民用建筑洁净手术室的装配技术，工业建筑

的生物洁净室装配技术可参照执行。

１．０．３　装配率的衡量指标包括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需地面、吊顶、

墙面、收纳部品（件）、净化空调设备及管线等部分的装配比例。

１．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除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ｃｌｅａ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ｏｍ

将洁净手术室工程所需部品（件）标准化、模块化工厂预制，在

现场进行装配而成的洁净手术室产品。

２．０．２　装配率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ａｔｉｏ

洁净手术室工程所需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２．０．３　部品（件）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是由基本建筑材料、产品、零配件等通过模数协调组合、工厂

化加工，作为系统集成和技术配套整体，可在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的

部品（件）；为洁净手术室中的某一单元且满足该部位规定的一项

或者几项功能要求。

２．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部品（件）体系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ｃｌｅａ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ｏｍ

通过模数协调和规模化生产而达到标准化、配套化和集成化

的洁净手术室部品（件）体系，主要分为内装部品（件）体系、附属设

施部品（件）体系、模块化机电部品（件）体系和智能化部品（件）

体系。

２．０．５　标准化接口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包括部品（件）与公共管网系统连接、部品（件）与配管连接、配

管与主管网连接、部品（件）之间连接的部位，要求尺寸规范、模数

协调。

２．０．６　装配详图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ｄｒａｗｉｎｇ

是指总承包单位从实施角度对设计图纸分专业进一步深化，

装修、机电和部品（件）装配图一般由各厂家和设备供应商进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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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合同约定方进行汇总成图。

２．０．７　装配综合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是在设计图纸基础上，经过多专业负责人及专家共同会审协

调，以具体施工部位为对象的、集合多工种设计于一体的、用于直

接指导实施的图纸，旨在反映所使用构（配）件、设备和各类管线的

材质、规格、尺寸、连接方式和相对位置关系等。

２．０．８　接地电阻实时监控器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ｍｏｎｉ

ｔｏｒ

采用芯片微控制单元（ＭＣＵ）及芯片设计，应用配套的软件，对

接地系统的电阻具有数据显示和声或光报警的监控设备。

２．０．９　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建筑信息模型，是指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

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维的过程和

结果的总称。

·３·



３　部品（件）体系

３．０．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应主要通过部品（件）和部品（件）体系组

合、装配实现。

３．０．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部品（件）和部品体系应采用标准化、模

数化、通用化的工艺设计，满足制造工厂化、装配化的要求，应执行

优化参数、公差配合和接口技术等有关规定，以提高其互换性和通

用性。

３．０．３　部品（件）应满足手术室功能要求，设备设施应保证合理空

间间距以及符合人体工学需求和装饰美学。

３．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在保障安全性前提下，应具备功能可持

续性和可扩展性，满足生命周期内的使用。

３．０．５　部品（件）体系宜实现以集成化为特征的成套供应，部品

（件）安装应满足装配要求。

３．０．６　应对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部品（件）和部品体系加工制作后进

行标识和编号，标识应具有可溯源性和可辨别性。

３．０．７　设计时应对各部品（件）体系与部品的设计、生产安装进行

全过程的模数协调，应统筹建筑设计模数与部品（件）生产制造之

间的尺寸协调。

３．０．８　部品（件）体系宜以建筑支撑与填充体分离的理念为基础，

依据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技术，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和专业协

同，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质量可追溯性。

３．０．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装部品（件）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内装部品（件）应采用模块和模块组合的方法；应分为标准

部品（件）和补偿部品（件），进行标准化生产，满足装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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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内装部品（件）应考虑部品（件）的规格、组合方式、安装顺

序以及与其他体系部品（件）的衔接。

３　内装部品（件）装配应通过设置模数网格控制偏差，宜采用

界面定位法进行内装部品（件）定位。

４　应考虑基层结构、部品（件）生产和安装过程中的偏差，宜

采用可调节构造和部品（件）纠正或修正补偿。

５　内装部品（件）龙骨与建筑结构连接应牢固、平整、位置准

确；门窗洞口处的龙骨应采取加固措施。

６　内装部品（件）面板装配宜采用插接、平接等机械连接

方式。

７　应为附属设施与机电部品（件）等提供结构固定的配件

配套。

３．０．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附属设施部品（件）体系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手术室内固定式设施的集成部品（件）应采用挂接的专用

配件，并应满足结构力学要求。

２　医学气体管线宜采用集中独立模块设计。

３．０．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模块化机电部品（件）体系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应遵循技术策划确定的设计原则，实现设备管线与结构

分离。

２　应优先确定功能复杂、空间狭小、管线集中的部品（件）集

成，宜采用功能模块与功能柱的集成原则。

３　应便于维护和更换，设计耐久性低的设备应放置在便于维

修的位置。

４　模块内部件的维修和更换不应影响其他部品（件）功能或

结构的正常使用。

３．０．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智能化部品（件）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智能化装置种类和数量设计时，其位置、尺度、容积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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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功能需求。

２　应具备可扩展性。

３　智能化部品（件）与设备应考虑防静电措施。

４　智能化部品（件）与设备应考虑防电磁干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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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　　计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应遵循建筑、内装、部品（件）一体化

的设计原则，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推行内装、机电设计标准化、模数化、通用化。

２　应出具节点图及部品（件）的装配方法、装配顺序等文件。

４．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应遵循模数协调原则，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模数化协调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０２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开间、进深、门窗洞口尺寸等宜采用狀Ｍ

（狀为自然数，１Ｍ等于１００ｍｍ）。

２　构造节点和部品（件）的接口尺寸宜采用狀Ｍ／２、狀Ｍ／５、

狀Ｍ／１０。

４．１．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装配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顶面、墙面等结构构件应用比例不应低于９０％。

２　宜采用装配式架空地板系统。

３　净化空调设备构件应用比例不应低于９０％。

４　管线构件应用比例不应低于６０％。

５　配套设备应用比例不应低于９０％。

６　收纳部品（件）的应用比例不应低于９０％。

４．１．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空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建筑柱网尺寸、层高数据，进行功能化手术室设计，

宜配合建筑信息技术（ＢＩＭ）进行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规划。

·７·



２　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ＢＩＭ）协同设计时应实现内装部品

（件）体系、附属设施部品（件）体系、模块化化机电部品（件）体系、

智能化部品（件）体系相结合。

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的规模、设备配置、洁净等级应符

合医院的功能需求。

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应按实际手术部面积及需求等级，

合理划分手术室单元面积。

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建筑层高要求：装配Ⅰ级洁净手术室或

特大型洁净手术室（复合手术室）时宜大于５ｍ，装配Ⅱ级及以下洁

净要求手术室时不宜小于４．５ｍ。

６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时应确认单一洁净手术室内空间

体量，应为附属设施部品（件）体系、模块化机电部品（件）体系和智

能化部品（件）体系提供参数。

４．１．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应综合考虑不同材料、设备、设施不

同的使用年限，应便于装配、使用维护和维修。

４．１．６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选用材料和部品（件）符合以下

规定：

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选用材料应能实现模块化生产。

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所选用材料应满足手术室洁净等

级要求，宜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３　有防辐射要求的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饰面墙板不应选用

钢板类材料，防辐射层应采用独立承重结构。

４．１．７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洁净空调的选择宜按手术室洁净程度与

体量配置，向上通融率不宜大于１５％。

４．１．８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风口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

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３的要求。在顶棚集中或分散布

置相应送风口模块，应满足静态验收标准要求。

４．１．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装部品（件）应与机电线管、医用气体

线管等进行集成化设计，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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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机电管线、医用气体等接口应采用插接口方式。

２　机电线管之间距离应符合强弱电排线安全距离要求。

３　可燃气体线管应与氧气线管分开布置。

４　线管应便于布线及维护。

４．１．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进行防静电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采用导静电材料连接成连续整体，并应具有有效的静电

泄放通路。

２　电源插座应设接地端子，电源回路应设绝缘检测报警

装置。

３　接地端子、金属部品（件）等对接地电阻控制有要求的装

置，宜配置接地电阻实时监控器系统。

４　防静电装置宜与内装部品（件）整体结合，形成内装部品

（件）一个组成部分。

４．１．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上部及周边设置有振动源的机电设备

时，应采取减振措施。

４．１．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应进行节能设计，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金属面板作墙面或吊顶时，应在背面粘贴绝热衬板，整体

传热系数不应低于表４．１．１２的规定。

表４．１．１２　传热系数

标称厚度犇／ｍｍ 犇≤４０
４０＜犇

≤５０

５０＜犇

≤８０

８０＜犇

≤１００

１００＜犇

≤１２０
犇≥１２０

传热系数

犓／［Ｗ／（ｍ２·Ｋ）］
犓≤１．０犓≤０．９５ 犓≤０．６ 犓≤０．５ 犓≤０．４５ 犓≤０．３５

　　２　洁净手术室净化空调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洁净

室及相关受控环境节能指南》ＧＢ／Ｔ３６５２７的规定。

４．２　功能空间配置及部品（件）体系设计

４．２．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设计应根据手术室类型、设备所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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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品（件）位置及医护人员工作活动流程合理布局。

４．２．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部品（件）体系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装配式手术室部品（件）应具有现场拆换的功能。

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及部品（件）等各

界面颜色不宜多于三种。

４．２．３　管井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１　管井宜靠近公共走道设置，便于在公共走道进行检修。

２　管井平面尺寸、检修口尺寸应满足管道检修、更换的空间

要求。

３　管井上下层分隔应满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

相关要求。

４　不采暖房间及管井内管线应进行防冻或防结露设计。

５　手术室的水表、电表和气表设置应符合安全可靠、便于计

量和维修的原则。

４．２．４　通风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１　通风设备宜选用低噪声、低阻力的环保设备。

２　手术室应设置独立排风系统或者烟气直排系统。

４．２．５　电气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强电系统设计时宜考虑用电负荷增加的需要。

２　强、弱电管线应与主体结构分离。

３　强、弱电主干线应设置在公共管井内。

４　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求的敷设方式配线。

５　强弱电管线敷设时不应与气体管线交叉设置；当与给排水

管线交叉设置时，宜满足电气管线在上的原则。

４．２．６　智能化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１　智能化系统设计时应预留便于扩展和可增加的线路、信

息点。

２　智能化综合信息箱宜集中设置，有线电视、通信网络、安

全、室内参数控制和静电接地监控等线路宜集中布线，智能系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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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位置和数量应明确。

３　设备信号传输方式应具备５Ｇ等新技术模式要求，且应具

备向下兼容功能。

４．３　深化设计

４．３．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综合图制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　应将建筑、结构、机电设备、装修各专业的装配详图进行图

纸叠加，确认各专业图示的平面位置和空间高度进行相互避让与

协调。

２　应以功能需求控制为主，机电设备管线综合遵循小断面避

让大断面、电气避让水暖、强弱电分设的原则。

４．３．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详图制作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详图应包括内隔墙、吊顶、各类地

面铺装、收纳、送回排风系统、医用气体系统、电源插座及等电位端

子、中央控制系统及各类数字化手术设备系统、灯床塔等；所安装

的位置明确标注。

２　地面材料铺装应绘制排版图；管线布置应绘制坐标图。

３　门窗类型、规格、安装位置应有明确标注。

４　选定的装饰材料部品（件）与配件产品在装配详图中应有

明确标注。

５　各类设备的技术指标、尺寸规格、安装位置、预留洞口等相

关参数应明确标注。

６　各专业模块布置应明确走向、标高，并精确定位。

４．４　犅犐犕设计

４．４．１　应采用ＢＩＭ 技术进行装配式设计，实现全专业、全过程的

信息化管理和专业协同，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可追溯性。

４．４．２　模型分类和编码应满足实际应用和数据互通的要求，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６９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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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预制加工构件的模型深度应达到ＬＯＤ４００：零件级模型精

细度。其他构件在满足深化和应用需要前提下，可降低模型精度。

４．４．４　机电设备及管线模块应进行深化设计，深化设计内容应包

括设备选型、管线综合、支吊架、净高控制、模块分组、预留预埋等。

４．４．５　设备和管线的深化设计应满足工厂预制加工、现场装配安

装的工艺要求，现场不应进行湿热操作。

４．４．６　装配式模块化设计，应基于通用化、标准化的思路，以少规

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装配模块的系列、多样化需求。

４．４．７　预制装配模块划分时考虑预制加工厂能力、运输条件、吊装

空间、现场安装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的划分。

４．４．８　交付成果物应包括模型、各种图纸包括预制加工图、设计文

档、装配量清单等，且相互之间应保持一致等。

４．４．９　ＢＩＭ 设计软件，应提供相关专业设计模块满足专业需求。

支持校核计算选型、管综调整工具、支吊架自动布置、模块拆分、出

加工图等功能，能够提高设计效率。不同ＢＩＭ 软件之间应支持专

业协同，数据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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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材　　料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进场时应有产品合

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并应按相应技术标准

进行验收；进口产品应有出入境商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５．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应满足洁净手术室

功能和设计要求，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５９１和国家其他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５．１．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有害物质限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宜采用绿色环保材料。

５．１．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应按照设计要求和

现行相关标准进行防火、防腐和防蛀处理。

５．１．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的燃烧性能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

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

２　复合板、芯材和框架材料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ＧＢ８６２４中不燃材料的有关规定，

测试方法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不燃性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４６４

中不燃材料的试验要求，产烟毒性的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ＧＢ／Ｔ２０２８５中规定的 ＡＱ１级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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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材料、部品（件）的表面电阻应在

１０６Ω～１０
１０
Ω之间，测试方法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体绝缘材料体

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４１０和《硫化橡胶或热塑

性橡胶抗静电和导电制品电阻的测定》ＧＢ／Ｔ１１２１０的规定。

５．１．７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空调系统风管、气体管道及相应配件等

所用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３３３的规定。

５．２　金属材料

５．２．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用不锈钢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用不锈钢板牌号及化学成分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不锈钢和耐热钢牌号及化学成分》ＧＢ／Ｔ２０８７８的要求，

饰面不锈钢材料的材质宜为３０４、３１６。

２　不锈钢板物理性能及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锈

钢热轧钢板和钢带》ＧＢ／Ｔ４２３７、《不锈钢 冷 轧 钢 板 和 钢 带》

ＧＢ／Ｔ３２８０的规定。

５．２．２　选用热镀锌板及热镀锌冲击折叠管材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２５１８的规定。

５．２．３　选用热镀铝锌板时，基板厚度宜为０．５ｍｍ～１．２ｍｍ的钢板，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连续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１４９７８

的规定。

５．２．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龙骨用镀锌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直缝电焊钢管》ＧＢ／Ｔ１３７９３的规定。

５．３　非金属材料

５．３．１　选用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幕

墙用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ＪＧＪ２６０的规定，厚度宜为６ｍｍ～

１８ｍｍ。

５．３．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衬板应选用防水、防火、防潮型玻镁板或

·４１·



石膏板，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玻镁平板》ＧＢ／Ｔ３３５４４或《装饰石

膏板》ＪＣ／Ｔ７９９的规定。

５．３．３　采用玻璃面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选用安全玻璃，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２、《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

层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３、《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４部分：均质钢化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４的规定。

２　所用玻璃的公称厚度、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３的规定。

３　宜选用抗菌玻璃，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镀膜抗菌玻璃》

ＪＣ／Ｔ１０５４的规定。

４　有Ｘ射线防护要求时，玻璃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医用

诊断Ｘ射线防护玻璃板标准》ＧＢＺ／Ｔ１８４的规定。

５．３．４　采用陶瓷薄板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陶瓷薄板应用

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１７２的规定。

５．４　复合材料

５．４．１　采用彩色涂层钢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１２７５４、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围护结构夹芯板应用技术指南》ＧＢ／Ｔ２９４６８

的规定。

２　彩钢板基板应采用热镀锌钢板，基板厚不宜小于０．５ｍｍ，

镀锌层每面质量不应小于１２０ｇ／ｍ
２。

３　芯材应采用不燃材料。

５．４．２　钛锌复合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钛锌合金饰面复

合板》ＪＧ／Ｔ３３９的规定。

５．５　其他材料

５．５．１　橡胶地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橡塑铺地材料　第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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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地板》ＨＧ／Ｔ３７４７．１的有关规定。

５．５．２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聚氯乙烯卷材

地板　第１部分：非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ＧＢ／Ｔ１１９８２．１、《聚氯乙

烯卷材地板　第２部分：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ＧＢ／Ｔ１１９８２．２的

规定。

５．５．３　采用环氧磨石地砖时，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环氧

磨石地坪装饰装修技术规程》Ｔ／ＣＢＤＡ１的规定。

５．５．４　选用抗菌涂料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抗菌涂料》

ＨＧ／Ｔ３９５０规定的抗细菌性能和抗霉菌性能Ⅰ级的要求。

５．５．５　防静电地坪涂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防静电地坪涂料通

用规范》ＳＪ／Ｔ１１２９４的规定。

５．５．６　密封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密封材料应采用耐老化、抗腐蚀、不含刺激性挥发物的中

性材料，并宜具有抑菌性。

２　密封材料烟气毒性的安全级别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材料

产烟毒性危险分级》ＧＢ２０２８５规定的ＺＡ２级。

５．５．７　五金件宜选用耐腐蚀的材质，耐蚀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门窗五金件通用要求》ＧＢ／Ｔ３２２２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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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装　　配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前，应进行装配综合图制作及确定

各类机电设备、装饰材料的供应商及品牌标准，并应经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审核认可后，作为装配依据。装配过程应减少对装配综

合图和选用材料的修改，如需修改，应出具变更文件。

６．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应采用建筑模型技术（ＢＩＭ）进行装配详

图制作，符合本规程第４．４节的规定。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ＢＩＭ）对装配全过程进行协调管理。

６．１．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应建立完整的质量、安全、环境管理

体系和检验制度。

６．１．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前，应编制装配专项方案，并应包括

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方案及进度计划。

６．１．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装配前应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完成测量

放线，通过测量归尺与公差配合，保持部品（件）净尺寸一致，并应

设置部品（件）安装定位标识。

６．１．６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装部品（件）体系的装配应协同附属设

施部品（件）体系、模块化机电部品体系、智能化部品体系，应明确

各部品（件）体系的界面、装配顺序和避让原则。

６．１．７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使用的新型保温节能材料应具有国家相

关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检验报告，材料进场后，应进行见证取

样和复验。

６．１．８　装配安装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检验，并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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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材料、部品（件）之间拼接时应采用机械

连接方式。

６．１．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拼接缝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平接式连接方式时，构造留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缝隙设置宽度不宜大于３ｍｍ。

２）　缝隙应采用弹性密封胶条填嵌饱满，表面采用密封胶

密封。

２　采用插接式连接方式时，应采用部品（件）自带的密封边缘

进行密封连接，结构稳定后应确认连接处密封性，必要时应采用密

封胶加强密封。

６．１．１１　装配安装中应严格执行半成品、成品保护，装配过程不应

拆除各部品（件）的保护膜。

６．１．１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应执行装配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６．２　内装部品（件）

６．２．１　内装部品（件）体系装配时应按编号顺序安装。

６．２．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的支撑体系和加强龙骨应采用螺栓连

接，连接应安全可靠。

６．２．３　有防静电要求时，各部品（件）的防静电接地点应连接可靠，

防静电接地点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

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９４４的规定。

６．２．４　集成吊顶的装配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吊顶饰面板上的灯具、送风天花、烟感器、风口、摄像头、无

影灯等设备的位置应按设计规定布置。

２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集成吊顶》ＪＧ／Ｔ４１３的规定。

６．２．５　吊顶的吊挂件与管线或设备的吊架应分别独立设置。

６．２．６　吊顶内悬挂有振动源的设备时，应采取减震降噪的措施。

６．２．７　洁净手术室墙板装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饰面板固定较重设备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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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按面板材质膨胀要求预留伸缩缝，伸缩缝应采用中性密

封胶密封。

３　不同材质的金属交接处应作防腐处理。

４　金属面板背面应贴绝热层，面板与骨架之间应设置导静电

措施。

６．２．８　装配式活动地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装前应进行现场放线确定地板铺设起始位置。

２　地板基座水平高度３ｍ范围内，完成面水平偏差范围应在

±１．０ｍｍ内。

３　基层底板安装时，板块之间，板块与墙面之间的缝隙宽度

不应大于３ｍｍ。

４　基层底板应与基座连接固定，并应保持水平、平整和排列

整齐。

５　金属扣件不应暴露或凸出于地板的行走面之上。

６　防静电活动地板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静电工程施

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９４４的规定。

６．２．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所用门窗应采用成品门窗，有气密要求

的门窗应采用气密型产品。

６．２．１０　门、窗框应与墙体连接牢固，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

采用弹性材料嵌填饱满，并采用密封胶均匀密封。

６．２．１１　有辐射防护要求的洁净手术室门、窗安装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应采用铅门或铅玻璃窗。

２　铅门框、窗框安装后，框与墙的缝隙处应采用铅板包边，包

边铅板应盖住框边２０ｍｍ以上。

３　铅玻璃应嵌入防辐射墙面不小于２０ｍｍ，或采用铅窗框和

窗套形式。

６．２．１２　有防辐射要求的手术室顶面和地面不应小于２ｍｍ铅当

量的防护，墙面不应小于３ｍｍ铅当量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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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附属设施部品（件）

６．３．１　吊塔、无影灯应等设备设施应明确定位。

６．３．２　应采用机械连接形式，并应保证结构力学要求。

６．３．３　附属设施部品（件）与其他部品（件）衔接应统一密封。

６．３．４　内部管线宜采用模块化处理，并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其他部

品（件）衔接。

６．４　模块化机电部品（件）

６．４．１　洁净手术室模块化机电部品（件）应采用标准化工艺、工具

化装配，满足内部管线误差修正与检修需求。

６．４．２　模块化机电部品（件）应在管线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模块

化分割，管线间接口应采用同一接口形式进行内外部管线连接。

６．４．３　模块化机电部品（件）与建筑结构连接应采用可调节的连接

附件。

６．５　智能化部品（件）

６．５．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智能化部品（件）控制面板应便于清洁和

消毒。

６．５．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应具备室内环境和接地监控、监测和显示

功能。

６．５．３　智能化系统应包含数字化手术室所需设备设施集成模块，

并满足通讯信号安全稳定要求。

６．５．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智能化系统应有防电磁干扰措施。

·０２·



７　验收与检测

７．０．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９、《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３、《洁

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５９１的规定。

７．０．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检查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

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３附录Ｂ的规定。

７．０．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性能检测及设备运行调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５９１的规定，并应确定中间

验收项目和计划。

７．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使用的部品（件）应包装完好，具备产品

出厂合格证、中文产品说明书，性能检测报告等；单一材质部品

（件）应具备主材检测报告，复合材质部品（件）应具备型式检验

报告。

７．０．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工作应先检验基层质量和部品（件）

质量，然后检验隐蔽工程和各分项工程，最终形成全部验收文件。

７．０．６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首次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

设备时，应具备相应的评审报告。

７．０．７　净化空调系统验收前试运转不应少于１２ｈ。

７．０．８　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ＢＩＭ）的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文

件应采用ＢＩＭ数据和相应的电子化文件。

７．０．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时应提供安全与环保专项方案以及

相应的实施报告。

７．０．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安装验收合格后，应进行综合性能全面

评定检测，检测不达标不应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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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使用维护

８．０．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质量保修期不应低于２年，验收合格移

交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装配式洁净手术室质量保证书》，并应注

明各部品（件）的质量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养责任。

８．０．２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合格移交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装

配式洁净手术室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注明使用条件、使用

注意事项和设计使用年限等内容。

８．０．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验收合格移交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装

配式洁净手术室维保手册》，并应包含以下内容：

１　应注明主要各部品（件）的日常检查频率和维护方法。

２　应注明各部品（件）与管线的组成、材料特性及规格。

３　应注明各部品（件）寿命和更换方法，宜提供构造做法图。

４　应注明受力构件、二次更新、改造注意事项。

８．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宜采用建筑信息技术（ＢＩＭ）建立各部品

（件）的信息和管理档案，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满足各部品（件）更换和加工制作要求。

２　应符合各部品（件）及隐蔽部位的检查和维修要求。

８．０．５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内装部品（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应定期检查各部位的完整性、平整性、严密性。

２　应定期观测各部品（件）之间的位移。

３　应按《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维保手册》要求进行易损件的

更换。

４　应定期进行气密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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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应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

８．０．６　有防静电要求的部品（件）应定期进行测试。

８．０．７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附属设施部品（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储物器具器械柜、药品柜、麻醉柜、书写台、保温柜、保冷

柜、导管柜等应定期进行形位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安装有无松

动，安装缝隙是否密封完好，功能是否正常，启闭是否顺畅等。

２　自动门的脚控开关、感应头、驱动马达、轨道、传动皮带、限

位开关、指示灯等应定期检查和保养。

３　应定期检查手动门锁、门吸、锁扣等部件的形位和功能

情况。

４　墙面气体终端箱、中心控制屏应定期检查，检查部件的形

位变化以及与建筑结构的镶嵌密封状况和功能情况。

８．０．８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模块化化机电部品（件）使用维护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净化空调系统的运行维护人员应接受过净化空调专业岗

前培训。

２　对净化空调系统性能影响重大的设备耗材，应建立相关管

理制度，并明确岗位责任人。

３　应建立净化空调系统设备、设施安全巡检制度和定期维护

制度，设置专人负责巡检、检测、清洁和维护保养工作。

４　净化空调系统设备设施应实施预防性维护工作，包括日常

维护、定期维护和应对特殊情况的应急维护。

５　净化系统中各类空气过滤器应定期更换或清洗，应根据当

地实际空气质量制定新风入口过滤网和排风过滤网的维护检查

周期。

６　净化空调机组的维修和保养应在停机状态下进行，同时应

切断电源开关。

７　应设置有毒、可燃性气体监测和泄露报警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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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９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智能化部品（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应根据智能化和信息化系统的要求，明确对应管理机构及

负责人员，并应确定负责人员、运行操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２　运维工作应包括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系统完善

等内容。

３　系统维护应包括硬件和软件系统，应确定运维工作范围及

各系统实现的功能。

４　系统运维工作实施前，应根据技术资料制定相应的实施方

案及应急预案。

５　应建立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定，运维范

围、运维流程、运维技术要求。

６　运维范围应包括空调自控系统、手术室专业医疗数字信息

化系统、中心控制屏、呼叫对讲系统、气体智能警报系统、信息设施

系统装备的运行、保养和维护。

７　应定期检查各类设备状况及运行情况，做好日常巡检记

录，系统数据记录，故障处理记录。

８　应对软件系统定期维护升级，同时采取措施保证系统软件

安全运行环境。

９　系统硬件与软件的日常保养与维护工作应包含信息采集、

信号传输、信息存储、信息展示等。

１０　应定期检查弱电间各类线缆接口和绑扎是否牢固结实。

１１　应保持设备安装环境的清洁干净、防尘防潮、接地良好，

应定期检查防鼠害、虫害措施。

１２　时钟的控制及显示应定期检测、校验。

８．０．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宜设置洁净室实时监测和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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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洁净等级选用材料要求

表 犃．０．１　吊顶材料选用材料表

材质与性能 电解钢板 复合铝板 夹芯彩钢板

技术性能

表面光滑平整、

无裂缝、不起尘、

防火、耐热隔热、

易清洁、耐腐蚀

表面光滑平整、

无裂缝、不起尘、

防火、耐热隔热、

易清洁，拼接缝需

密封技术处理、

表面防腐处理

表面光滑、无裂缝、

不起尘、防火、耐热

隔热、易清洁，表面

需防腐处理

表 犃．０．２　墙面材料选用材料表

材质与

性能
电解钢板 复合铝板 夹芯彩钢板 无机预涂板 玻璃

技术

性能

表面光滑平

整、无裂缝、

不起尘、防

火、耐热隔

热、易清洁、

耐腐蚀

表面光滑平整、

无裂缝、不起

尘、防火、耐热

隔热、易清洁，

拼接缝需密封

技术处理、表面

防腐处理

表面光滑、

无裂缝、

不起尘、

防火、耐热

隔热、易清

洁，表面需

防腐处理

表面光滑平

整、无裂缝、

防火、防潮、不

起尘、耐擦洗、

良好耐侯性

和抗酸碱性

表面光滑

平整、防火、

良好耐侯

性和抗酸

碱性、抗菌

表 犃．０．３　地面材料选用材料表

材质与性能 弹性地胶 磨石类 耐酸瓷板

技术性能

光滑耐磨，略有弹

性，不易起尘，

易清洗，施工简易

光滑耐磨，不易起

尘，整体性好，可冲

洗，防静电

耐腐蚀、不起尘、防

火、易清洁、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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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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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６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２４４１０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５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３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５９１

《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５７４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９４４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５１０３９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ＧＢ８６２４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抗静电和导电制品　电阻的测定》

ＧＢ／Ｔ１１２１０

·７２·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第１部分：非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ＧＢ／Ｔ１１９８２．１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第２部分：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ＧＢ／Ｔ１１９８２．２

《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１２７５４

《直缝电焊钢管》ＧＢ／Ｔ１３７９３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４１０

《连续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１４９７８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ＧＢ／Ｔ２０２８５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ＧＢ／Ｔ２０８７８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ＧＢ／Ｔ２５１８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围护结构夹芯板应用技术指南》

ＧＢ／Ｔ２９４６８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ＧＢ／Ｔ３２８０

《建筑门窗五金件　通用要求》ＧＢ／Ｔ３２２２３

《玻镁平板》ＧＢ／Ｔ３３５４４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ＧＢ／Ｔ４２３７

《建筑材料不燃性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４６４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３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ＪＧＪ５２

《建筑幕墙用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ＪＧＪ２６０

《建筑用钛锌合金饰面复合板》ＪＧ／Ｔ３３９

《建筑防火涂料有害物质限量及检测方法》ＪＧ／Ｔ４１５

《建筑用集成吊顶》ＪＧ／Ｔ４１３

《建筑装饰用水磨石》ＪＣ／Ｔ５０７

《装饰石膏板》ＪＣ／Ｔ７９９

《镀膜抗菌玻璃》ＪＣ／Ｔ１０５４

《建筑陶瓷薄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１７２

《防静电地坪涂料通用规范》ＳＪ／Ｔ１１２９４

·８２·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ＪＧＪ／Ｔ４６１

《橡塑铺地材料　第１部分：橡胶地板》ＨＧ／Ｔ３７４７．１

《抗菌涂料》ＨＧ／Ｔ３９５０

《医用诊断Ｘ射线防护玻璃板标准》ＧＢＺ／Ｔ１８４

《环氧磨石地坪装饰装修技术规程》Ｔ／ＣＢＤＡ１

《防静电工作区技术要求》ＧＪＢ３００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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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

犜／犛犣犆犃１—２０２０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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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Ｔ／ＳＺＣＡ１—２０２０，经深圳市洁

净行业协会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以深洁协〔２０２０〕０８号文件批准、

发布。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编委会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总结了装配

式洁净手术室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通过反

复研讨论证，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了方便广大装配式洁净手术室使用单位以及设计、装配、监

理、材料和设备生产、科研、教育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装配式洁净手术室技术规程》编制

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

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本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规程规定的参考。

·１３·



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款明确了本规程编制的目的和意义。装配式洁净手术

室较传统手术的建造方式有着显著的优势，代表了手术室建造技

术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工期，降低人工成本，减少

资源消耗和建筑垃圾等。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范围包括在新建或既有民用建筑进行洁净手术

室装配，工业建筑的生物洁净室装配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１．０．３　装配率是衡量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的重要的指标，装配率的

计算范围包括地面、吊顶、墙面、收纳部品（件）、净化空调设备及管

线等部分的装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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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２　洁净手术室所需部品（件）：地面、吊顶、墙面、收纳部品、净

化空调设备及管线需满足设计装配率的条件，才能被评定为装配

式建筑。

２．０．４　内装部品（件）体系是指标准构（配）件通过干式工法安装

后，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独立系统；主要包含洁净地面系统、洁净

内隔墙系统、洁净吊顶系统、机电收纳系统、内门窗系统等。模块

化机电部品（件）体系主要包含集成机电系统、管井系统、给排水系

统、消防系统、采暖系统、通风空调系统、电气系统。智能化部品

（件）体系主要包含通讯、网络与布线、智能终端、物业管理服务系

统等。

·３３·



３　部品（件）体系

３．０．４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在使用中，会定时进行功能的调整和升

级改造，所以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使用功能的变化，使得内装的改

变比较容易。

·４３·



４　设　　计

４．１．３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的装配率可参考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

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２９—２０１７或各地出台装配率计算细则计算。

４．１．６　本条第１款墙板模块化，根据洁净程度不同选择出的材料，

确认可以模块化生产，并能与收纳部分相融。天花模块化，根据墙

板模块化尺寸与形式，天花模块应处理好出风口防漏与吊装件基

础的工作。地面模块化，可结合其他功能需求，地面铺装形成一体

化，实施与维护方便。材料模块化，利于节约与规范，同时考虑防

火问题。

４．１．７　洁净空调配置时按设计计算为依据配置，向上浮动不大

于１５％。

４．１．８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在集中布置送风口时，不宜在室内进行

通风过滤器的安装与维护，应采用装配式送风设备。

４．１．１１　装配式洁净手术室上部及周边要避免设置有振动源的机

电设备，无法避免时采取有效的减振措施，以免影响手术室的正常

使用。

４．１．１２　金属面板与衬板构成的墙板或吊顶板的传热系数数值参

照《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围护结构夹芯板应用技术指南》

ＧＢ／Ｔ２９４６８—２０１２的相关规定。

·５３·



５　材　　料

５．３．１　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具有抗冲击、防潮、耐磨、易于清洁、防

化学侵蚀、防止微生物寄生、防静电、环保、防火等特性，可适用于

洁净手术室。

５．５．３　地坪采用环氧磨石材料时，可将环氧磨石材料做成模块砖

的形式，符合装配式的要求。

·６３·



６　装　　配

６．１．１２　装配人员进场前施工、安装企业通过对装配人员进行培

训、考核，提升装配工人对装配工艺、工法的理解，有利于保障和提

升手术室装配质量，对考核合格人员颁发上岗证书，或可持通过装

配相关培训机构进行培训颁发合格证书上岗。

６．５．１　洁净手术室控制面板采用触控式或隐藏式按键便于清洁和

消毒。

６．５．４　防电磁干扰措施主要有屏蔽、滤波和接地，在装配式洁净手

术室装配或布线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手术室功能要求，采用一种或

多种组合的防电磁干扰措施。

·７３·



８　使用维护

８．０．１　保修期可根据建成使用频率综合考量确定，如建成后使用

率较高的手术室保修期不低于２年，建成后使用率较低的手术室

可适当延长保修期限，期限长短可由交付方和使用方具体商定。

８．０．１０　装配式洁净手术的实时监测有利于保障手术室内洁净度

符合工作条件要求，具体可参照《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２部

分：证明持续符合 ＧＢ／Ｔ２５９１５．１ 的检测与监测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５９１５．２—２０１０以及洁净室实时检测／监测方法的技术

规程。

·８３·





书书书

０
２
０
２—

１
犃
犆
犣
犛／

犜

统一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５１９８９
定　　 价：　　３０．００　元


